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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 816 法学综合 2010 年真题（回忆版） 

【点评】本年份真题包括以下 3 种题型：7 道简答题，每道题 10 分，总计 70 分；3

道论述题，每道题约 13 分，总计 40 分；2 道案例分析，每道题 20 分，总计 40 分 

和往年考试题目对比，题型变化几乎没有变化。 

一， 简答题 

1，比较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调控对象 

答：共同之处：其调整性质都具有公法属性。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产生都是为了消除

因市场缺陷而引发的各种危机，弥补民商法调整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不足。都体现了国家意志

性。 

不同之处：（1）市场规制法的调整对象具有为惯性，主要体现在市场规制法运用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

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降低交易成本；而宏观调控法则具有宏观性，体现了国家运用

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综合调

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2）市场规制法直接规定了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

其调整对象具有权威性；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经济政策的法律化，间接地影响市场主体的

经济行为选择，其调整对象具有间接性。 

2，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 

答：（1）体制性转移制度，包括体制补助、结算补助或上解。 

（2）专项转移支付，指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或专项任务，由上级财政提供的专

项补助。 

（3）特殊转移支付，指在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进行重大政策调整时，由上级政府制度的特

殊补助。 

（4）税收返还，指中央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将集中的部分税收返还给地方。 

3，简述侵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答：构成要件：(1)主体必须是一般主体，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国家商业秘密保护法规，侵

犯他人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的行为。 

（2）客观方面表现：第一、行为的对象是商业秘密；第二、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 

（3）主观方面：故意即明知是他人的商业秘密而故意进行侵犯。 

（4）客体:复杂客体，即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他人的商业秘密专用权。 

4，举例表见代理，及其构成要件 

答：举例：小李是某公司的业务员，在其辞职后仍然用其手中剩下的盖有原公司业务章的空

白合同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 

构成要件：(1)须行为人无代理权。 

（2）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具备有效条件。 

（3）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实施或理由。 

（4）相对人主观上无过错。 

5，比较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答：（1）在内容与目的上，担保物权以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内容，以担保债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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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故 对标的物无须

进行实际的使用；用益物权以支配标的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以从中获取收益为目的，故必

须对标的物进行有形的实际的使用。 

（2）在权利行使的时间上，担保物权须待被担保的债权期限届满未受清偿时才能行使；用

益物权一旦设定即能马上行使。 

（3）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而用益物权具有独立性。 

（4）就标的物的灭失而言，用益物权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标的物即已灭失，用益物权自

然消灭；担保物权以支配标的交换价值为内容，担保债务履行为目的，当标的物已灭失而交

换价值仍存在时，担保物权即移存于交换价值上，并不消灭。 

6,比较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 

答：（1）侵犯的客体不同。绑架罪侵犯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有侵犯了

被害人财产；非法拘禁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自由权。（2）方式不同：绑架罪表现为使用

暴力、胁迫或麻醉的方法，劫持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非法拘禁罪表现为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3）目的不同：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非法拘禁罪以剥夺他

人人身自由为目的。 

7.简述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答：防卫过当指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刑事责任：防卫过当虽然是犯罪行为，但不是分则规定的罪行，因此确定什么罪名，应根据

防卫人主观上的罪过形式及客观上造成的具体危害结果来确定。对于防卫过当的量刑，我国

刑法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减轻以及减轻多少，应当综合考虑

过当程度、保护权益、防卫目的、罪过形式等因素，具体确定。 

二，论述题 

1，论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答：要在法律上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做出认定，首先就是要确定市场支配地位。如

何确定市场支配地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案是市场结构方案。该方案根据企业在特定市场上

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相关市场的界定。相关市场的

范围可以从产品市场和空间市场两个方面而言。就产品市场的界定而言，可以从销售和供应

两个方面考虑。从销售的角度考虑，产品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判断标准是需求交叉弹性；从

供应的角度而言，必须考虑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2）市场份额的确定。确定相关市场的

范围之后，对企业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就取决于其在相关市场上拥有的市场份额的多少。 

2，论述物权公示原则 

答：物权公示原则就是指物权的存在或享有必须采取法律上许可的方式向社会予以展示，以

获得社会承认和法律保护的原则。 

物权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效力的权利，如果没有一定的可从外部察知的方式表现变动，就会给

第三人带来不测的损害，影响交易安全。在物权公示的基础上，当事人及第三人可以直接从

外部人士物权的存在及现象。物权法律关系得以透明，从而有效地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

安全。 

3，依据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说明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 

答：（1）共同犯罪的主体为两个以上的人或单位。对于共同犯罪的主体都应当符合犯罪主

体的条件，即对于自然人，必须达到刑事责任的年龄，否则就不是共同犯罪。 

（2）在犯罪主观方面，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如果多个犯罪人没有故意，仅仅

是共同过失，或者故意教唆他人过失犯罪以及过失造成他人故意犯罪的，应排除在共同犯罪

之外；各犯罪主体没有意思联络的，也不构成故意犯罪；实行行为超出原先共谋的，在新成

立的罪名上不构成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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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犯罪 客观方面，共同

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第一、各行为之间没有指向相同的犯

罪客体；第二、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发生的原因。 

 


